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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

来往香港、澳门小型船舶及

所载货物、物品监管规定

（员怨怨愿年员园月员怨日海关总署令第远愿号发布）

第一条摇为了实施海关对来往香港、澳门小型船舶及所载货
物、物品的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摇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来往香港、澳门小型船舶（以下简称小型船舶）是指经交

通部或者其授权部门批准，专门来往于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在

境内注册从事货物运输的机动或者非机动船舶。

（二）小型船舶海关监管站（以下简称海关监管站）是指海关

设在珠江口大铲岛、珠海湾仔、珠江口外桂山岛、香港以东大三门

岛负责监管小型船舶及所载货物，并办理进出境小型船舶海关关

封和舱单确认手续的机构。

第三条摇小型船舶必须由其所属经营企业按照规定向海关办
理登记备案手续，并取得海关核发的《来往港澳小型船舶登记备

案证书》和《来往港澳小型船舶进出境（港）海关监管簿》（以下简

称《海关监管簿》）后，方可从事进出境货物运输。

小型船舶的登记备案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条摇小型船舶应当通过设有海关的口岸或者本规定第二
十条规定的二类口岸进出、停泊，装卸货物、物品和上下人员，并按

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条摇小型船舶进出境时应当按规定向指定的海关监管站
办理海关关封和舱单确认手续。

舱单确认手续主要包括审核舱单内容，核实载货运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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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单由小型船舶负责人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填写。

海关监管站可以根据需要对进境小型船舶所载货物的舱室或

者所载货物施加封志，或者派员随小型船舶监管至目的港，小型船

舶负责人应当提供便利。

第六条摇发现小型船舶有涉嫌下列情况之一的，海关监管站
可以对小型船舶及所载货物实施查验和调查：

（一）单证不齐全、不真实或者所载货物的品名、数量、规格与

舱单不符的；

（二）利用船体藏匿货物、物品的；

（三）航行时间与航程实际所需时间出入较大且无正当理由

的；

（四）其他违法情况的。

海关监管站不具备查验条件的，可以将小型船舶监管至附近

的海关监管场所进行查验。

第七条摇来往于香港与珠江水域的进出境小型船舶向大铲岛
海关监管站办理海关关封和舱单确认手续；

来往于香港、澳门与磨刀门水道的小型船舶向湾仔海关监管

站办理海关关封和舱单确认手续；

来往于香港、澳门与珠江口、磨刀门水道以西广东、广西、海南

沿海各港口的小型船舶向桂山岛海关监管站办理海关关封和舱单

确认手续。

来往于香港、澳门与珠江口以东广东、福建及以北沿海各港口

的小型船舶向大三门岛海关监管站办理海关关封和舱单确认手

续。

来往于香港与深圳赤湾、蛇口、妈湾、盐田港的小型船舶，直接

在口岸海关办理进出境申报手续。

第八条摇小型船舶进境时，应当在海关监管站附近的指定锚
地停泊，由小型船舶负责人向海关监管站办理舱单确认手续；经海

关监管站在《海关监管簿》上签批后，方可继续驶往境内目的港，

同时应当将海关制作的关封完整无损地带交目的港海关。

小型船舶出境时，应当在海关监管站附近的指定锚地停泊，由

小型船舶负责人将起运港海关制作的海关关封交海关监管站确

认，经海关监管站在《海关监管簿》上签批后，方可继续驶往境外

目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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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摇小型船舶所载进出口货物是海关监管货物。除有下
列非正常情况外，对已经海关制发海关关封的小型船舶，其他执法

部门不得在其正常航行途中以查缉走私为名拦截检查和扣留：

（一）在航行途中擅自过驳货物和物品、上下人员或者未经批

准在未设关地装卸货物和物品、上下人员的；

（二）不按照正常航线航行或者航向与目的港明显不符的；

（三）有偷渡嫌疑的；

（四）违反海上（内河）治安管理规定的；

（五）违反海上（内河）交通安全规定的；

（六）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授权部门、省级以上主管部门通知拦

截检查和扣留的。

第十条摇进境小型船舶进境后、办结海关手续前，出境小型船
舶自起运港办理海关手续后至出境前，未经海关批准，不得中途停

泊、装卸货物、物品和上下人员。

小型船舶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被迫在未设立海关的地点停

泊或者抛掷、起卸货物和物品、上下人员，小型船舶负责人应当立

即报告附近海关。

小型船舶因遇到特大风浪，致使无法在海关监管站停泊办理

进出境手续的，经海关监管站许可，可以直驶目的港。

第十一条摇小型船舶在航行途中，海关发现下列情况之一时
可以依法扣留小型船舶及所载货物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一）海关关封、《海关监管簿》、舱单、提单副本及小型船舶来

往记录等单证不齐全、不真实的；

（二）小型船舶航行时间与航程实际所需时间出入较大且无

正当理由的；

（三）小型船舶实际载运货物的品名、规格、数量、重量、集装

箱号等与舱单内容明显不符的；

（四）在中途或者非指定口岸进出、停泊、装卸货物和物品、上

下人员的；

（五）不按照正常航线航行或者航向与目的港明显不符的；

（六）其他有违反海关规定或者走私嫌疑情况的。

第十二条摇海关检查小型船舶时，小型船舶负责人应当到场
并按照海关要求指派人员开启有关场所、集装箱或者货物包装；有

走私嫌疑的，应当开拆可能藏匿走私货物、物品的部位，搬移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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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等。

海关检查船员行李物品时，有关船员应当按海关要求准时到

场，并且开启行李包件和储存物品的处所。海关检查发现的违反

海关监管规定或者走私物品，由海关按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摇经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经营境内运输（包括
沿海、沿江运输）的小型船舶，每次由境外运输变更为境内运输或

者由境内运输变更为境外运输时，应当报告主管海关，由海关在

《海关监管簿》上进行签注并办理有关手续。

对未经交通主管部门批准超经营范围、超经营航线的小型船

舶，属于进境的，由海关责令其退运；属于出境的，海关不予办理有

关手续。

第十四条摇小型船舶不得将进出口货物与非进出口货物同船
混装。

第十五条摇小型船舶进出口岸海关时，小型船舶负责人或者
其代理人应当持《海关监管簿》向口岸海关申报。进境的小型船

舶需要交验海关监管站制发的海关关封和舱单员份；出境的小型
船舶需要交验舱单圆份，并应当将口岸海关制发的海关关封完整
无损地带交海关监管站，以办理海关出境手续。

第十六条摇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进口货物应当存放在海关监管
区内或者海关指定的仓库场所。海关在提单上加盖放行章后，仓

储、货运部门方可交付，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方可提取。对船边交

接提取的货物，小型船舶负责人凭海关加盖放行章的提单向收货

人或者其代理人交付。

出口货物经海关在装货单上加盖放行章后方可装船，小型船

舶负责人方可签收货物及单据。

第十七条摇小型船舶装卸货物时，应当按照装箱单或者舱单
核对货物。如发现差错，小型船舶负责人应当予以更正。如有短

卸、溢卸、误卸或者残损的货物，小型船舶负责人应当在舱单上注

明，交由海关按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摇小型船舶在香港、澳门装配的机器零件，或者添装
的船用燃料、物料和公用物品，应当向海关申报并交验有关单据和

发票，并按照规定办理有关进口手续。

第十九条摇小型船舶公用、船员自用的金银、货币、有价证券、
票证和船员携带物品进出境，应当按规定如实向海关申报，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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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验放手续。

第二十条摇小型船舶在国务院授权部门批准的二类口岸（装
卸点、起运地）装卸进出口货物，必须遵守海关的有关规定，货物

的种类不得超出海关限定的范围。

第二十一条摇小型船舶在规定的时间或者地点以外，需海关
派员执行监管任务的，应当事先征得海关同意并按规定交纳规费。

第二十二条摇违反本规定的下列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按走私处理：

（一）未按规定到海关监管站办理海关关封和舱单确认手续

的；

（二）向海关监管站交验的舱单不真实或者与实际载运的货

物不符的。

第二十三条摇违反本规定的下列行为，由海关处猿万元以下
罚款：

（一）未按规定将关封带交指定海关或者擅自开启关封的；

（二）小型船舶同船混装进出口货物与非进出口货物的。

第二十四条摇本规定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摇本规定自员怨怨愿年员员月员日起实施于进出香港

与珠江水域的小型船舶；自员怨怨怨年员月员日起实施于其他小型船
舶。员怨苑怨年员园月员日实施的《海关对来往香港、澳门小型船舶及
所载货物监管规定》和员怨怨远年员月员日实施的《海关对来往港澳
小型船舶进出境实行预报管理的暂行规定》相应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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